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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上高县开展“双百”评政务环境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农（林）场，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 

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将《上高县开展“双百”评政务环境

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0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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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开展“双百”评政务环境 
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上高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上办发〔2020〕

23 号）文件要求，决定在全县开展“双百”评政务环境活动，

即由 100 名企业代表和 100 名社会各界代表对全县 79 个评议对

象的服务情况进行评价。现结合上高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评议对象 

评议对象为县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责任单位，共 79 个，其中

执法类 20 个，管理类 27 个，服务类 32 个，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评议内容 

重点对照我县《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八条规定》

《上高县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责任单位服务承诺及推介材料汇编》，

围绕政策落实、效能服务、惠企帮扶、规范执法、政务公开和廉

洁自律六个方面进行评议评价。 

三、评议代表 

从评议代表 700个有效样本中抽 200个有效样本参与问卷调

查，对评议对象进行评议评价。企业类 100 名评议代表，企业类

代表有双重身份的人员不重复。社会各界类 100 名评议代表，其

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50 人。 

具体评议代表数量及范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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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代表样本框分类 有效样本 抽样框 

企 
业 
类 

园区企业 200 60 

园外企业（乡镇辖区内） 150 40 

社 
会 
各 
界 
类 

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 150 50 

各单位负责招商或工业分管领导、乡

镇工业线干部、优化营商环境监督员 
200 50 

合     计 700 200 

四、评议办法 

采取“不记名、不集中、背靠背”评议方法，即由县营商办

组织专门人员上门将评议表、贴好邮票的专用信封和评议对象的

服务承诺及推介材料送至评议代表，评议代表在规定的时间内以

不记名形式填好评议表后，将表装入专用信封。企业类的评议表，

由县邮政公司专业邮递员将带着邮箱（上了锁）上门进行回收。

社会各界类的评议表，由评议代表邮寄至县营商办。测评表回收

后，由第三方监督工作组负责监管。 

评议表评分指标设有优秀、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四个档

次和“不了解”（不计分）栏目，填写“不满意”的，要说明具

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评议表每个格次设置一定分值，优秀 100

分，满意 90 分，基本满意 80 分，不满意 50 分，通过加权平均

法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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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议计分办法 

评议按以下两项指标汇总计算最终得分，评议结果采取分类

由高分至低分的方法排序。具体指标分类及权重分数如下： 

指标分类 计  算  公 式 
权重 
分数 

对被评单

位作出明

确评价的

得分计算 

企 
业 
类 

(优秀票数×100+满意票数×90+基本满意票

数×80+不满意票数×50)÷（总票数-不了解票

数）×60% 
95 

社

会 
类 

(优秀票数×100+满意票数×90+基本满意票

数×80+不满意票数×50)÷（总票数-不了解票

数）×40% 

填写“不
了解”的
得分计算 

（作出明确评价的票数÷总票数）×100 5 

合  计  100 

对在同一张评议表内的评议对象作出完全相同档次的评价，

此类票数视为无效，也不计入作出明确评价的票数。 

六、评议时间 

2020 年 11 月开始，至 2020 年 12 月底结束。 

七、评议质量控制 

由县纪委监委 2 人、园区企业代表 2 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

员 2 人,营商环境特邀监督员 1 人组成第三方监督工作组，负责

对评议过程、评议表回收、收集汇总等环节进行监督，做到当场

拆封，当场计票统分。汇总后，再当场对评议表进行封存以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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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时查询，直至评议结束，确保评议结果客观、真实、可信。 

八、评议结果运用 

（一）评议通报。评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向县委、县政府报告

后，以“两办”名义进行通报，属条管单位的，向其上级主管部

门通报。评议结果同时在县电视台和上高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向社

会公布。  

（二）评议讲评。设定满意度红线，得分在 90 分以上为优

秀，如为各类责任单位评议排序最后 1 名（共 3 名），但得分在

90 分之上，不予以通报批评。适时召开营商环境讲评大会，对

各类责任单位排序前 2 名（共 6 名）的单位给予通报表扬，由单

位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典型发言；对得分在 90 分以下且为各类

责任单位排序最后 1 名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由单位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作表态发言。 

（三）评议奖励。评议结果纳入“营商环境”工作考核内容。

各类责任单位评议排序第 1 名的，原则上评为年度“营商环境”

工作先进单位。 

（四）评议处理。各类责任单位评议排序最后 1 名（共 3

名）的单位, 由县领导进行约谈，并列为重点巡察对象。对前后

两年评议对比排名波动大的单位，给予风险警示，并向县营商办

作出书面说明。连续二次为各类责任单位评议排序最后 1 名，属

县管单位的，责令其领导班子向县委、县政府写书面检查，主要

负责人在县电视台公开检讨，并责令限期改正；属条管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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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函告其上级主管部门，建议将其主要负责人

调离。 

（五）督促整改。对评议中反映的意见和建议，以整改通知

单形式督促责任单位抓好整改落实。存在严重影响机关效能和营

商环境的，依据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

十八条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附件：上高县“双百”评政务环境评议对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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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高县“双百”评政务环境评议对象名单 
 

一、执法类（20 个） 

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

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文广新旅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

市场监管局、税务局、气象局、交警大队、消防救援大队、公路

分局、烟草专卖局、城管局、森林公安局 

二、管理类（27 个） 

发改委、工信局、商务局、财政局、教体局、科技局、民政

局、人社局、住建局、水利局、林业局、行政服务中心、工业园

管委会、退役军人事务局、医疗保障局、人民银行、宜春银保监

分局上高监管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事务局、信访局、

调查队、供销社、扶贫办、统计局、审计局、国资办、水文站 

三、服务类（32 个） 

供电公司、石油公司、人保财险、邮政公司、电信公司、移

动公司、联通公司、广电网络公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农商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农发行、顺民天然气公

司、润泉供水公司、公共交通公司、城乡公交公司、人寿保险、

人寿财险、江西银行、赣州银行、九江银行、上饶银行、富民村

镇银行、火车站、人民医院、档案馆、工商联、残联、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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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9 日印发 


